乐工办发〔2014〕11号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履约情况
综合督查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市建设工会、市交通工会、部分市属基层工会：
为发挥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在企业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中的推动作用，维护职工群众安全健康权益，根据《四川省总工会办公室关于开展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履约情况综合督查的通知》（川工办发〔2014〕15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决定对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履约情况进行专项督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督查内容

（一）
企业落实职业危害防治主体责任情况。一是企业是否建立健全职业危害防治责任体系、规章制度，并设立职业健康管理机构、配备管理人员，确保企业职业危害防治各项制度落实到位；是否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职业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二是企业是否依法组织进行职业危害项目申报、定期检测、警示告知、培训教育、建立健康监护档案和参加工伤保险等工作。三是企业是否采取有效的工程防护和个体防护措施，减少和控制职业危害因素对劳动者的健康影响。

（二）劳动者参与职业病防治工作情况。一是接触职业危害劳动者（以下简称“劳动者”）人员基本情况，体检疑似、确诊职业病人员情况。二是劳动者参与培训后是否掌握相关知识。三是劳动者是否能正确认知现场职业危害因数及警示告知。四是劳动者现场是否能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三）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签订续约情况。一是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是否经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通过。二是专项集体合同到期时间、计划续约情况。三是专项集体合同履约情况，向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报告、公开公示情况，未履行到位责任追究、纠正措施情况。

（四）工会参与职业病防治工作情况。一是本地、本单位工会（以下简称“工会”）配备专兼职劳动保护干部情况，工会职业病防治工作计划情况。二是工会参与行政（部门）职业病防治工作制度和措施制定、综合督查情况。三是工会组织开展督查、宣传教育等职业病防治工作情况。四是工会维护职业病患者权益情况。五是工会参与职业病防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二、督查方式

此次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履约情况督查，采取自查与上级工会抽查相结合的方式。1.自查。各地、各单位于3月28 日前开展自查，方案自定，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应当及时制定整改方案，并如实填报《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履约情况自查表》，各级工会不得擅自对外透露企业自查数据和相关资料。2.抽查。省、市总工会将组成督查工作小组，对县（市、区）和企业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督查。工作中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现场走访询问的方式进行。

三、抽查安排

1.抽查时间：4月1日—20日。

2.抽查对象：3个县级工会和6家企业，包括非公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建材4个行业。（具体抽查安排另行通知）  

四、工作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督查工作，认真总结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下一步工作重点。

（二）要在督查工作结束后，形成自查报告，并填好《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履约情况自查表》，于2014年5月8日前报送市总工会经济保障部。报告主要内容：企业履行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基本情况，基层工会参与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工作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字数不超过1500字。

联系电话：2133419、2126157

电子邮箱：lsszghbzb＠126.com

附件：1.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履约情况自查表
2.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履约情况自查汇总表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4年3月1日
附件1
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履约情况自查表

填报单位（章）：                           填报日期：

	序号
	督查内容
	煤矿
	非煤
矿山
	建材
	危化

	1
	企业
落实
职业
危害
防治
主体
责任
情况
	建立健全职业危害防治责任体系、规章制度（份）
	
	
	
	

	2
	
	设立职业健康管理机构（个)
	
	
	
	

	3
	
	配备职业健康管理人员(人）
	
	
	
	

	4
	
	制定职业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份）
	
	
	
	

	5
	
	职业危害项目申报（份）
	
	
	
	

	6
	
	定期检测合格（项）
	
	
	
	

	7
	
	定期检测不合格（项）
	
	
	
	

	8
	
	劳动安全卫生警示告知（项）
	
	
	
	

	9
	
	加劳动安全健康宣传培训（人
	
	
	
	

	10
	
	建立健康监护档案（份）
	
	
	
	

	11
	
	企业职工总数（人）
	
	
	
	

	12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人）
	
	
	
	

	13
	
	工程防护和个体防护措施投入（元）
	
	
	
	

	14
	
	劳动安全卫生投入（元）
	
	
	
	

	15
	劳动
者参
与职
业病
防治
工作
情况
	接触职业危害劳动者人数（人）
	
	
	
	

	16
	
	参加体检人数（人次）
	
	
	
	

	17
	
	体检疑似职业病人数（人）
	
	
	
	

	18
	
	确诊职业病人数（人）
	
	
	
	

	19
	
	接受培训并考核合格（人次）
	
	
	
	

	20
	
	能正确认知现场职业危害因数及警示告知（人）
	
	
	
	

	21
	
	检查中发现不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人次）
	
	
	
	

	22
	职业
病防
治专
项集
体合
同签
订续
约情
况
	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经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讨论通过（份）
	
	
	
	

	23
	
	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经其他形式审议通过（份）
	
	
	
	

	24
	
	覆盖企业（家）
	
	
	
	

	25
	
	覆盖职工（人）
	
	
	
	

	26
	
	在合同期内或已经按期续约（份）
	
	
	
	

	27
	
	本年度合同到期（份）
	
	
	
	

	28
	
	本年有计划续约（份）
	
	
	
	

	29
	
	定期以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其他形式向职工说明职业病防治专项合同履行情况（次）
	
	
	
	

	30
	
	查见未履行职业病专项集体合同条款（项次）
	
	
	
	

	31
	
	限期整改未履行职业病专项集体合同条款（项次）
	
	
	
	

	32
	
	未履行职业病专项集体合同约谈或追责（人次）
	
	
	
	

	33
	工会
参与
职业
病防
治工
作情
况
	专兼职工会劳动保护干部（人）
	
	
	
	

	34
	
	工会群监员（人）
	
	
	
	

	35
	
	工会参与职业病防治工作计划（份）
	
	
	
	

	36
	
	工会参与行政（部门）职业病防治工作制度和措施制定（项次）
	
	
	
	

	37
	
	工会参与行政（部门）职业病防治综合督查（人次）
	
	
	
	

	38
	
	工会组织开展综合督查（项次)
	
	
	
	

	39
	
	参与工会组织开展综合督查人数（人)
	
	
	
	

	40
	
	查出职业危害隐患（项）
	
	
	
	

	41
	
	开展劳动安全卫生宣传教育（次）
	
	
	
	

	42
	
	发放劳动安全卫生宣传资料（份）
	
	
	
	

	43
	
	工会维护职业病患者权益（人次）
	
	
	
	

	44
	
	工会维护职业病患者权益职工获得赔偿（元）
	
	
	
	


联系电话：
附件2

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履约情况自查汇总表

填报单位（章）：                        填报日期：

	序号
	督查内容
	煤矿
	非煤
矿山
	建材
	危化

	1
	企业
落实
职业
危害
防治
主体
责任
情况
	建立健全职业危害防治责任体系、规章制度（份）
	
	
	
	

	2
	
	设立职业健康管理机构（个)
	
	
	
	

	3
	
	配备职业健康管理人员(人）
	
	
	
	

	4
	
	制定职业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份）
	
	
	
	

	5
	
	职业危害项目申报（份）
	
	
	
	

	6
	
	定期检测合格（项）
	
	
	
	

	7
	
	定期检测不合格（项）
	
	
	
	

	8
	
	劳动安全卫生警示告知（项）
	
	
	
	

	9
	
	加劳动安全健康宣传培训（人
	
	
	
	

	10
	
	建立健康监护档案（份）
	
	
	
	

	11
	
	企业职工总数（人）
	
	
	
	

	12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人）
	
	
	
	

	13
	
	工程防护和个体防护措施投入（元）
	
	
	
	

	14
	
	劳动安全卫生投入（元）
	
	
	
	

	15
	劳动
者参
与职
业病
防治
工作
情况
	接触职业危害劳动者人数（人）
	
	
	
	

	16
	
	参加体检人数（人次）
	
	
	
	

	17
	
	体检疑似职业病人数（人）
	
	
	
	

	18
	
	确诊职业病人数（人）
	
	
	
	

	19
	
	接受培训并考核合格（人次）
	
	
	
	

	20
	
	能正确认知现场职业危害因数及警示告知（人）
	
	
	
	

	21
	
	检查中发现不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人次）
	
	
	
	

	22
	职业
病防
治专
项集
体合
同签
订续
约情
况
	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经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讨论通过（份）
	
	
	
	

	23
	
	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经其他形式审议通过（份）
	
	
	
	

	24
	
	覆盖企业（家）
	
	
	
	

	25
	
	覆盖职工（人）
	
	
	
	

	26
	
	在合同期内或已经按期续约（份）
	
	
	
	

	27
	
	本年度合同到期（份）
	
	
	
	

	28
	
	本年有计划续约（份）
	
	
	
	

	29
	
	定期以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其他形式向职工说明职业病防治专项合同履行情况（次）
	
	
	
	

	30
	
	查见未履行职业病专项集体合同条款（项次）
	
	
	
	

	31
	
	限期整改未履行职业病专项集体合同条款（项次）
	
	
	
	

	32
	
	未履行职业病专项集体合同约谈或追责（人次）
	
	
	
	

	33
	工会
参与
职业
病防
治工
作情
况
	专兼职工会劳动保护干部（人）
	
	
	
	

	34
	
	工会群监员（人）
	
	
	
	

	35
	
	工会参与职业病防治工作计划（份）
	
	
	
	

	36
	
	工会参与行政（部门）职业病防治工作制度和措施制定（项次）
	
	
	
	

	37
	
	工会参与行政（部门）职业病防治综合督查（人次）
	
	
	
	

	38
	
	工会组织开展综合督查（项次)
	
	
	
	

	39
	
	参与工会组织开展综合督查人数（人)
	
	
	
	

	40
	
	查出职业危害隐患（项）
	
	
	
	

	41
	
	开展劳动安全卫生宣传教育（次）
	
	
	
	

	42
	
	发放劳动安全卫生宣传资料（份）
	
	
	
	

	43
	
	工会维护职业病患者权益（人次）
	
	
	
	

	44
	
	工会维护职业病患者权益职工获得赔偿（元）
	
	
	
	


	  抄送：省总工会保障部，市安监局，市卫生局，市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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